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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4月1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曹达平（身份证号码：360428198801201619）：
我局对你开展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拟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鄞卫
医罚告〔2018〕4012号），现依法公告送达。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依
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至此公告届满视为送达之日起3日内逾期不
行使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卫生
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
满视为送达。

联 系 地 址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学 士 路 1221 号 ，联 系 电 话
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4月19日

送达公告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
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
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市社会福

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
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8年4月19日

某女婴，2016 年 12 月 30 日出生，
2016 年 12 月 9 日凌晨 5 点左右，发现
被遗弃在建德市新安江严东关路留星
公寓2幢2单元电梯门口。

黄鼎遗失证书编号为
2004331414209211980050451
16 的《医师资格证》一本，特
此声明。

于超遗失 2012 年 4 月制
发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168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财物认领公告
以下人员请于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前往杭

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杭州市江
干区景御路173号）领取涉案保证金，请本人随身
携带判决书、身份证原件。逾期未领取的，将按
无 主 财 物 处 理 。 特 此 公 告 ！ 联 系 电 话 ：
13071876131 应警官

1、 杨振伟，男，安徽省涡阳县
2、 余晓波，杭州市西湖区
3、 陈俊峰，安徽省临泉县
4、 樊忠，男，四川省三台县
5、 王道清，男，江西省广丰县
6、 朱诗文，男，杭州市上城区
7、 隗宗孝，男，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8、 黄啟敬，男，云南省镇雄县
9、 曹建安，男，浙江省诸暨市
10、江雨露，女，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11、于剑松，男，江苏省泗阳县
12、邹家昌，男，安徽省涡阳县
13、张显显，男，安徽省涡阳县
14、寿柳江，男，浙江省诸暨市
15、唐德荣，男，贵州省黄平县
16、施久善，男，浙江省乐清市
17、孟凡云，男，安徽省涡阳县
18、高福燕，女，河南省潢川县
19、孙云光，男，河南省内乡县
20、吴学辉，男，安徽省临泉县
21、任少奇，男，安徽省临泉县

22、莫定贵，男，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
23、徐涛涛，男，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
24、朱国琴，女，浙江省龙游县
25、王晶，女，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
26、胡囡仁，男，杭州市拱墅区
27、左欢欢，女，安徽省枞阳县
28、贺水龙，男，江西省永新县
29、王立华，男，吉林省通榆县
30、邹金华，男，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31、朗明，男，浙江省建德市
32、廖彪善，男，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
33、周军，男，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
34、邓翠，女，河南省息县
35、赵家磊，男，广西阳朔县
36、陈俊华，男，广西阳朔县
37、李腾，男，河南省项城市
38、徐磊，男，河南省息县
39、张国真，河南省潢川县
40、张学文，男，安徽省歙县
41、马海阿切，四川省美姑县
42、郭超，女，湖南省邵阳县
43、孙荣威，男，杭州市下城区
44、吴文生，男，杭州市上城区
45、张寿，男，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

治县
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

2018年4月19日

财物认领公告
以下人员请于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前往杭

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杭州市江
干区景御路173号）领取涉案款，请本人随身携带
判决书、身份证原件。逾期未领取的，将按无主
财物处理。特此公告！联系电话：13071876131
应警官

1. 楼福远，男，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2. 葛金虎，男，江苏省泗阳县
3. 陈荣彬，男，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
4. 金树元，男，辽宁省太和区
5. 谢建伟，男，江西省广丰县
6. 赵其保，男，安徽省定远县
7. 付启明，男，安徽省金寨县
8. 吴自星，男，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
9. 童军，男，安徽省长丰县
10. 徐洪雨，男，浙江省江山市
11. 许桐，男，重庆市南川区
12. 刘健祥，男，河南省扶沟县
13. 赵坚，男，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14. 隗宗孝，男，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
15. 王舟淳，男，浙江省淳安县
16. 江林林，女，河南省商城县
17. 童兴伟，男，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
18. 赵兵，男，辽宁省西丰县
19. 方兴，男，浙江省淳安县
20. 黄奎林，男，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21. 胡正超，男，安徽省泾县
22. 吴俊坤，男，浙江省开化县
23. 俞琦，男，杭州市上城区
24. 汪建娟，女，浙江省淳安县
25. 赵梁，男，重庆市涪陵区
26. 朱伟星，男，浙江省常山县
27. 王军，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28. 吴凤情，男，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29. 阿西沙沙，男，四川省昭觉县
30. 郭志强，男，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

31. 郑斌，男，浙江省平阳县
32. 戴国云，男，江西省丰城市
33. 冯明松，男，浙江省海宁市
34. 黄博，男，湖北省天门市
35. 徐贤兵，男，河南省商城县
36. 苗小江，男，陕西省合阳县
37. 周伟，杭州市拱墅区
38. 华乔，男，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
39. 张敏，女，杭州市萧山区
40. 王超，男，贵州省六枝特区
41. 龙东山，男，广东省英德市
42. 龙伟成，男，广东省英德市
43. 严忆平，男，杭州市江干区
44. 杜海军，男，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45. 杜明华，男，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46. 王孝沁，男，安徽省歙县
47. 童海亮，男，甘肃省西和县
48. 鲁芳文，男，甘肃省西和县
49. 李洪江，男，贵州省桐梓县
50. 刘喜涛，男，河南省舞钢市
51. 陆云超，男，江西省铅山县
52. 阿皮尔洛，男，四川省昭觉县
53. 甲巴子哈，男，四川省昭觉县
54. 沙马日布，男，四川省昭觉县
55. 吴志明，男，江西省婺源县
56. 龚红云，女，湖北省沙洋县
57. 甄芝涛，男，安徽省霍邱县
58. 吴社勤，女，杭州市余杭区
59. 王冬明，男，浙江省江山市
60. 方红飞，男，浙江省淳安县
61. 朱诗文，男，杭州市上城区
62. 张林明，男，胡南省道县
63. 蒋光辉，男，湖南省道县
64. 樊忠，男，四川省三台县

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
2018年4月1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谢树斌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 公 司 与 谢 树 斌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302198309123212）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
依法享有的温州市集利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包括
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谢树
斌，截止处置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温州市集
利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1887.38万元。担保
人：温州查理鞋业有限公司、浙江亿鸿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方怀明、谢卫国、陈茹。该债权依法通过
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谢树斌，现以公告方式通知

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谢树斌履行还款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
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谢树斌
2018年4月1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杭州萧山顺丰包装纸业有限公司(原工行
债权、原农行债权）、杭州万成服装有限公司、浙江正大橡胶有限公司4户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8
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1071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萧山。杭州萧山顺丰包装纸业有
限公司（原工行债权）由胡少杰、瞿建芳、湖州思远包装纸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由湖州思远包装纸
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塘铺工业园区自有工业厂房土地提供抵押担保。杭州萧
山顺丰包装纸业有限公司（原农行债权）由胡少杰、湖州思远包装纸业有限公司、杭州华明纸张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杭州万成服装有限公司由徐必成、徐益红、杭州萧山顺丰包装纸业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浙江正大橡胶有限公司由吴志辉、焦辛彦，浙江中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长寿橡胶有限公
司提供保证担保，由浙江正大橡胶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3.33%的环亚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股权质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
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佳楠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 电子邮件：liujian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2017）浙0106民初7054号
王斌：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美瑞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斌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70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336号

卢亮、葛万勇：本院受理原告夏强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卢亮归还借款、支付利息，
葛万勇对卢亮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归还责任、由你们承
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5日9时30
分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40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蒋华
清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
劳动报酬及利息损失、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上泗法
庭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33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廖世
梅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
劳动报酬及利息损失、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上泗法
庭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37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忠
孝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
工资及利息损失、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8年7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35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新
忠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
工资及利息损失、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6日上
午9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29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李国杨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工资及利息损
失、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6日上午9
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39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王向红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工资及利息损
失、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6日上午9
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125号

杭州华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王向红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工资及利息损
失、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6日上午9
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492号

徐彬彬：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里支行诉被告
徐元芳、梁国英、田鹤松、韩越敏、徐彬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025号

蒋宝：本院受理原告吴卓慧诉被告蒋
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11号

浙江银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庞仁荣：本院受
理原告和运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你们被告
及陈海良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解除合同，
被告返还租赁设备（价值342000元）；被告一支付原告
逾期租金202100元、逾期滞纳金18269元（暂计至2017
年2月13日），被告二、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857号

夏渭兴：本院受理原告胡雅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110民初128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415号

孙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林桂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10民初104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2255号

刘宇刚：本院受理原告申志维、郭俊卿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12255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35号

金黎青、浙江华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周信林诉被告浙江华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黎青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不明，现本
院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
知。本案本院决定于2018年07月02日9时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公开进行审理，举证时限至2018年07月01日
止，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552号

章岳洪：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宝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被告章岳洪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135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513号

杭州澳钻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威驰建设有限公司、
俞引娟、杭州正德建设有限公司、赵顺锋、钟来根：本院
受理的原告杭州市余杭区日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杭州澳钻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威驰建设有限公司、
俞引娟、周宇、程孝红、钟道英、龚静、杭州正德建设有限公
司、赵顺锋、钟来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31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0580号

俞引娟、浙江威驰建设有限公司、杭州澳钻贸易有
限公司、杭州正德建设有限公司、赵顺锋、钟来根：本院
受理的原告杭州市余杭区日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俞引娟、浙江威驰建设有限公司、杭州澳钻贸易
有限公司、周宇、程孝红、钟道英、龚静、杭州正德建设有
限公司、赵顺锋、钟来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
31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行审33号

张雪英：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杭州市余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依据余市管罚处字[2017]399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对你申请强制执行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行审26
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申请执行人杭州市余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申请强制执行的杭余市监罚处字〔2017〕
39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准予强制执行。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7361号

陈李萍：本院受理原告骆伟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10民初7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89号

董斌、朱青巧：本院受理原告印海清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8年7月13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4号

杭州芯旭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中宙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18年7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61号

叶淑强：本院受理原告蒋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8年8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34号

朱霄熠：本院受理原告杨斌与被告朱霄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27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朱霄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杨斌借款
58万元并支付该款截至2017年12月20日的逾期利息
65595元，自2017年12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
利息按年利率24%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025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朱
霄熠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1日浙江法制报第
9版面刊登的周惠俊与宁波可艺电器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
公告，现将公告人宁波可艺电器有限
公司更正为周惠俊、宁波可艺电器有
限公司。特此更正。

周惠俊
宁波可艺电器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9日

更正公告


